瓦政办发〔2018〕48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
城区“厕所革命”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城区街道办事处，各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瓦房店市城区“厕所革命”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6月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瓦房店市城区“厕所革命”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开展“厕所革命”的决策部署，加快推进我市城区厕所建设步伐，全面提升公共厕所建设管理水平和卫生状况，全面改善公共厕所卫生条件，实现公共厕所布局科学、数量达标、标准统一、管理规范、服务优质，按照国家住建部《关于做好推进“厕所革命”提升城镇公共厕所服务水平有关工作的通知》的要求，依据《大连市“厕所革命”实施方案》，结合我市城区目前公共厕所现状，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短板”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和国家文明城市建设的总体要求，本着全面提高和改善我市现有城区公共厕所软、硬件服务设施、管理水平的原则，通过规划新建一批、配套建设一批、开放共享一批、升级改造一批、社会融资一批的总体思路，高起点设计、高标准建设、高强度推进，自2018年起，利用三年时间，将我市城区公共厕所布局、数量、品质达到国家住建部《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要求。
二、工作目标
根据城乡规划布局和发展新格局，增加公共厕所数量，使公共厕所数量达到《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12）每平方公里建设用地3-5座要求；提升公共厕所外观造型品质，体现我市特色和时代感；推动公共厕所精细化管理全覆盖；城区公共厕所信息全部纳入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公厕云平台”系统，通过“互联网＋”公共厕所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推广手机移动端公共厕所查找系统，完善标识引导体系，着力解决“找厕难，如厕难”问题。2020年底前，形成布局合理，数量充足、生态环保、经济实用的公共厕所服务体系。
三、实施范围 

本方案所指公共厕所包括瓦房店市城区所有公共厕所（环卫公共厕所、对社会公众开放的厕所）。
四、工作任务
（一）提高公共厕所数量，补齐数量短板

按照辖区公共厕所实际情况分解建设任务，制定2018—2020年度公共厕所建设、共享计划。遵循“新区不欠账，老区要补上”的原则，统筹规划建设公共厕所。老城区新建公共厕所要科学布局、合理引用道路两侧的方砖步道、公共绿地及地下空间，增设新型环保式公共厕所、钢结构公共厕所；城市新区开发、旧区改建及公共场所建设时，须将公共厕所建设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与项目建设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加大公共机构、公共场所、社会经营单位厕所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力度，按照《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免费开放公共场所和机关单位内设厕所的通告》（瓦政发〔2005〕158号），符合条件的沿街单位厕所应在工作时间对公众开放，提高有效供给。
以下条件全部符合的对外开放社会单位厕所可计为公共厕所数量：
1.位于主次干道两侧和广场周边，不高于二层；
2.男女分厕，蹲位数不少5个；
3.设有2个以上洗手盆，配备清洗池、烘手器、工具间；
4.室外有引导标识，室内标识齐全；
5.全年开放，每日开放不低于12小时。
（二）提升城市公共厕所品质，补齐品质短板

依实际情况，配合棚户区改造计划，逐步消灭旱厕，逐步淘汰现有老旧可移动公共厕所，逐步对面积过小、蹲位过少，设施不齐、功能不全的公共厕所进行翻新改造或拆除重建。着重提升公共厕所全天候24小时开放能力，对缺水、缺电、缺暖的公共厕所尽快补齐短板，彻底解决冬季无法正常使用的问题。规范厕位尺寸，通风、采光条件，合理设置管理间、工具间，充分考虑男女厕位比例及特殊人群如厕要求，增设老幼、母婴、残疾人等使用的卫生间（第三卫生间）、无障碍通道和无障碍设施等人性化设施设备的配置，倡导采用节水节能、低位排风除臭等新技术和新材料建设改造公共厕所，注重美化公共厕所内外环境。严格执行国家住建部《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科学选建固定式、钢结构式、移动环保式等建筑类型，独立式与附建式相结合,注重实用力戒豪华，全面提升我市公共厕所品质与形象。
（三）全面实施精细化管理

健全公共厕所台账制度，完善因历史原因造成无产权证明（登记）的公共厕所产权登记以及新、改、扩建公共厕所产权登记制度。建立健全公共厕所（含对外开放的社会单位厕所）精细化管理制度，实行“所长制”管理、挂牌服务、制度上墙，做到分级负责、责任到人。建立保洁服务日志，记录保洁频率、保洁时间、保洁人员、设施设备运行状况等信息，保持公共厕所的设施设备完好，达到“四净三无两通一明”，即地面净、墙壁净、厕位净、周边净，无溢流、无蚊蝇、无臭味、水通、电通、灯明。制定城区公厕考核办法，实现检查、反馈、协调、处置、督查闭环管理流程，做到公厕平时有人扫、日常有人查、问题有人管。 

（四）加快公共厕所信息化建设，完善标识引导体系
城区公共厕所基础信息纳入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公厕云平台”系统。利用“城市公厕云平台”手机ＡＰＰ和微信公众号方便快捷查找周边公共厕所，通过公共厕所在线评价功能反馈管理服务情况。进一步完善、更新公共厕所实体导向标志、标识，充分利用路灯杆、交通标志杆、公交车站牌等公共设施，扩大公共厕所导识系统的覆盖度和识别度，做到立面导识和地面导引相结合。
（五）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及公众参与

公共厕所建设需集思广益、多措并举，在政府财力投资建设公共厕所同时，积极研究将公共厕所建设、管理引入市场化机制，利用社会资金建、管公共厕所，实现“以商养厕”。以倡导文明如厕，养成良好如厕习惯为主题，整合媒体资源，进行广泛的宣传报道，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激励市民参与公共厕所管理工作，及时吸纳市民对公共厕所的服务管理意见、建议，不断提高公共厕所服务水平。
五、组织领导
市政府成立瓦房店市“厕所革命”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城区“厕所革命”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副市长担任，副组长由市规划建设局局长担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规划建设局。
六、工作程序和相关要求
（一）现状普查

各单位要对本辖区厕所现状进行普查，统计相关信息（包括：1、现有所有公共厕所详细信息2、旱厕基本情况3、辖区建设用地面积4、公共厕所缺口数量，形成普查报告，报市“厕所革命”领导小组审核。（完成时限：2018年6月30日）
（二）组织实施

1.按照“厕所革命三年滚动工作计划”落实公共厕所建设、社会厕所共享任务（2018-2020年）（完成时限：2020年12月31日）
2.完成城区公共厕所信息汇总工作，纳入住建部“云平台系统”。（完成时限：2018年12月31日）
3.完善公共厕所台账及产权登记制度。（完成时限：2020年12月31日）
（三）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1.建立健全公共厕所精细化管理制度，实行“所长制”管理，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保洁标准、考核办法，实现检查、反馈、协调、处置、督查闭环管理流程。
2.对公共厕所类级、规模核算运行经费，纳入财政统筹，保障运行管理费用。
3.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大社会单位厕所开放力度，确保共享公厕有效供给。
（四）加强宣传教育

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厕所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赢得社会支持，把宣传教育和精品示范作为加强公共厕所建设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组织社会团体、居民参观精品公共厕所，转变市民观念，努力营造社会公众关注公共厕所建设和管理、支持公共厕所建设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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